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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紳借特首擋箭：唔僭建就笨

~~~~~~~~~~~~~~~~~~~~~~~~~~~~~~~~~~~~~~~~~~~~~~~~~~~~~~~~
高官、行政會議和立法會議員紛紛被揭物業有僭建物，就連特首曾蔭權名下物業也懷疑有僭建，特首昨晨雖火速回應，指露台有玻璃（窗）不一定違規，會找專業人士勘察跟進，但一直被輿論批評為享有特權的新界原居民，昨日在一個討論新界丁屋僭建問題的會議上，即時拿特首作擋箭牌，指既然特首、議員也僭建，「蟻民唔僭建就笨」，非但要求現存僭建獲認可「理順」，甚至要求遭拆除的僭建物獲補償。

針對僭建事件，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本月中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高官僭建問題。明報記者

玻璃密封露台特首：未必違規高官僭建風波昨蔓延至特首身上。特首曾蔭權與夫人擁有的半山碧雲樓豪宅，被揭發未向屋宇署申請便以落地玻璃把露台圍封，被立法會議員及學者質疑屬違規建築及對行人構成危險。特首昨日雖立即聘請專業人士視察跟進，但堅持「露台有玻璃（密封窗）不一定是違規建築」，又拿屋宇署作檔箭牌，指署方06年曾發信要求拆外牆花架，但沒要求處理密封露台。

屋署全日封口深夜稱已派員視察

負責執法的屋宇署昨天全日封口，指不會回應事件，記者晚上追問特首辦後，屋宇署才於深夜11時許傳真回應，證實屋宇署昨日已派員到特首、問責局長林瑞麟和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3人被指疑有僭建的物業視察，但屋宇署始終未有澄清特首物業的落地玻璃露台改建是否合法。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批評屋宇署一度封口做法離譜，偏袒曾蔭權，認為署長區載佳應辭職（見另稿）。公共事務顧問盧子健亦形容屋宇署封口做法不智，會損害政府和特首公信力，因為這會令市民猜疑是否有人向屋宇署施壓。

專家：未獲屋署批准改建屬違規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劉秀成（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及香港專業教育院（摩理臣山）建造工程系系主任陳子明，昨同樣質疑特首的落地玻璃露台若未向屋宇署申請，便可能屬違規改建，劉秀成更打算於月中召開的委員會特別會議，討論特首和高官寓所僭建問題。
劉秀成、陳子明、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恩和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主席何鉅業都表示，特首物業露台以落地玻璃密封，仿如玻璃牆，玻璃必須較強，確保足以抵檔大風及成人倚靠造成的壓力，若密封露台施工或玻璃質素差，可能破裂或墜下，危及住客和途人。4名專業人士均認為特首應為改建入則申請。
引發爭議的半山麥當勞道碧雲樓一樓B室1800平方呎單位，78年由曾蔭權父親曾雲購入，97年以965萬元出售。曾雲97年病逝後，據悉曾蔭權因懷念父親，隨即於98年以由他與妻子曾鮑笑薇共同擁有的順富發展有限公司，以800多萬元購回同一單位。昨傳媒揭發，該單位約100平方呎的開放式露台，以近3米高落地破璃密封，疑屬違規改建。
特首曾蔭權昨晨向傳媒解釋，據他記憶所及，他與爸爸從沒做過上述改建。他透露屋宇署曾於06年發信，要求業主（他及妻子）拆掉單位外牆一個小簷篷和花架，他當時已在20日內照辦，但他強調屋宇署人員06年視察時，從沒指其家中玻璃露台有問題，亦沒要求他清拆。
曾蔭權表示，「據我理解，露台有玻璃不一定是違規建築」，但他說，鑑於公眾關注，昨已委託認可專業人士處理。記者昨日見曾鮑笑薇現身碧雲樓，據悉是帶專業人士視察。特首辦昨午補充，認可人士在掌握情後，會與屋宇署釐清碧雲樓單位有沒有違規項目要處理，若要跟進，特首必會採取所需措施。
李永達批評曾蔭權沒法治觀念，不應在未有專業人士和屋宇署確認下，便說有關改建未必違規。議員葉劉淑儀批評曾蔭權涉及僭建問題，影響市民對政府信任，又指高官和政府敏感度不足。

屋署稱私隱拒回應議員轟寬待特首

屋宇署高調處理近日被揭發僭建的議員和官員，卻對特首曾蔭權一事整天「緘默」，向查詢傳媒表示沒有回應，至接近午夜才突然發稿稱曾到場巡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昨傍晚譴責屋宇署長區載佳處理「離譜」，「就住曾蔭權」，執法權威盡喪，應該辭職。議員又力數屋宇署處理此事三大問題，一是雙重標準，一度以私隱理由拒回應曾蔭權事件，二是沒有澄清密封露台是否屬僭建，三是沒即時交代是否派人巡查。
屋宇署早前向傳媒公布近期跟進議員高官涉僭建的時間表，其中對公民黨湯家驊、民建聯陳鑑林、鄉議局主席劉皇發、環境局副局長潘潔，都是在事件見報後即派人巡查，更試過即晚高調出稿交代湯家驊僭建案情，反駁他車房頂玻璃屋不屬僭建的言論。
不過，有報章昨日報道曾蔭權的物業疑有僭建，並在採訪過程向屋宇署查詢，屋宇署卻以私隱為由拒絕回應，對本報昨日跟進查詢，屋宇署發言人在晚上近9 時回覆說：「今日沒有回覆。」

促澄清是否屬僭建

李永達批評屋宇署處理特首和議員的僭建問題雙重標準，「特首就是私隱問題，那麼議員就不是私隱問題？」他又質疑屋宇署對其他議員官員僭建都派人巡查及作出回應，但對特首的物業則沒有出手，「是否因為驚了那個特首，所以唔郁佢？」他指出，屋宇署高調反擊湯家驊對僭建的定義，但曾蔭權公開講「露台設有玻璃不一定是違規建築」，屋宇署卻不作即時澄清。他會去信要求屋宇署解釋。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亦指出，曾蔭權講未必是違規建築，或會令市民誤會以為密封露台不屬僭建，屋宇署應該盡快澄清。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亦批評，屋宇署執法不應時鬆時緊，令市民誤會以為自己沒有觸犯法例。

原居民籲按菜園村例賠償

特首曾蔭權都捲入僭建風波，令一班本來聲言要與政府「抗爭到底」的新界原居民，更加「有恃無恐」。昨日元朗六鄉舉行村代表大會，部分鄉紳表明不會清拆僭建物，否則政府就應按照菜園村的方案「賠償」給他們；亦有鄉委會代表表明，原居民有權保留僭建物，因為「連特首都僭建，我呢蟻民不僭建就笨了」。

「官逼民反強拆必上街」

另外，發展局長林鄭月娥本月13日會跟鄉議局理順小組成員會面，解決新界僭建問題。昨日有鄉紳強調，若最終無法與政府達成共識，會發動上街遊行，「為原居民的利益抗爭到底」。
元朗六鄉近300名村代表昨日舉行諮詢大會，討論處理僭建物的理順方案，部分鄉紳發言時情緒激動，早前曾表示要帶領村民「搞革命」的屏山鄉鄉委會主席曾樹和強調，假如政府強拆僭建樓宇，就一定會上街。「我們一定上街遊行，抗爭到底……如果真有這一天，唔好怪我，咩叫官逼民反？」他多次舉手領導場內人大叫口號「保家有命，抗爭無罪」。
另一原居民文志雙認為，村屋興建四五層高無可厚非，「原居民人口愈來愈多，建築物向高空發展屬理所當然，拆晒（僭建物），人住邊？」亦有村民認同部分僭建樓宇應拆卸，但「坐地起價」要求賠償，永平村原居民文光明說，政府清拆菜園村，每戶賠償50萬至100萬，認為「如果理順達唔到共識，3層以外的樓要拆，應一視同仁合理賠償」。錦田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呼籲村民團結，「申訴專員語無倫次，加上傳媒和議員渲染，僭建之火愈燒愈旺，仲燒埋特首……村民要團結一致抵抗！爭取合理的權益！」

「原居民人口增建築當然向高發展」

另一邊廂，身兼鄉議局僭建理順小組成員的侯志強接受記者查詢時表示，原居民有權保留僭建物，因為「連特首也僭建，蟻民不僭建就笨了」。他表示，會在13日的會面中爭取政府豁免部分僭建物，例如在1972年丁屋政策實行後建成的丁屋，若只有天台屋，而樓高不超過四層，便以罰款方式處理；至於高過四層樓的僭建物則要拆除。1905年政府集體批出的紅契舊村屋，則會徵詢大律師的意見，確認興建超過三層時，從地契角度是否合法。

改建準則複雜籲先尋專業意見

像特首碧雲樓物業般，以玻璃把開放式露台圍封，在本港舊樓非常普遍，屋宇署一直未有公開交代怎樣改建才是合法及何種改建需要入則，早引起公眾不滿。有測量師指出，密封露台申請是否能獲屋宇署批准，關鍵包括露台面積是否獲政府豁免、露台能否支持改建造成的額外負荷，以及改建後能否維持通風及採光等，考慮因素複雜，故建議欲改建露台市民先諮詢專業人士意見。

舊樓露台已計地價沒違地契

現時新樓多嚴禁密封露台，但記者見碧雲樓A、B座24個單位，近半都如特首的物業把露台密封了，卻未見屋宇署釘契，令人關注執法是否鬆緊不一。政府消息人士解釋，這是因新大廈環保露台的面積屬政府送贈，不列入計地價的樓面面積，故地契早列明禁止密封露台。
像碧雲樓這類舊樓，露台面積已計地價，不涉政府送贈，以往曾有業主成功向屋宇署申請把露台密封，故特首聘用的專業人士，會先查明物業上手業主曾否為改建露台入則，然後會向屋宇署申請准許改建。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建造工程系系主任陳子明堅持，若特首的落地玻璃露台改建事先未經屋宇署批准，已屬違規，關鍵是改建露台用的大玻璃若施工質素差，可能碎裂及影響公眾安全。

鄉紳豪語

菜園村被拆，每戶賠50萬至100萬元，如果理順達唔到共識，3層以外的樓要拆，應一視同仁合理賠償

文光明

若硬性去做呢種事（強拆僭建），我一定上街遊行，抗爭到底……如果真有這一天，唔好怪我，咩叫官逼民反？保家有命，抗爭無罪！

曾樹和

連特首都僭建，我呢蟻民唔僭建就笨啦！

侯志強

志強：特首都建，我們這些唔僭建就笨申訴專員語無倫次……僭建之火愈燒愈旺，仲燒埋特首……村民要團結一致抵抗！

鄧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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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對違建「矇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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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立法會議員被指涉嫌違規，民主黨張文光與民協馮檢基均被指露台有僭建。續有高官議員跌入僭建違法陷阱，連特首曾蔭權亦榜上有名。以立法會60名議員計算，現已有至少13人中招。民主黨張文光張文光位於美孚新的寓所，經去年裝修後，被指違規，仍有鋁窗圍封露台。

張文光昨回應稱，昨已查詢專業人士意見，包括看圖則，但有關專業人士指窗框在屋內範圍不是設於屋外，不屬僭建。他又詢問管理處，都指沒有僭建，但昨聯絡不上屋宇署正副署長，目前正透過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介紹專業人士，再作視察。
馮檢基位於火炭的樂恒花園地下單位的露台，建有鋁窗圍封部分，也被指有違規。馮回應，發生僭建風波後，一周前才找專業人士視察過單位，認為沒問題，這個10呎深、20呎闊的玻璃鋁窗屬玄關位，屬客廳一部分，可讓家人走進700呎的花園。他稱12年前購入單位時，已有這個三塊落地玻璃砌出來的建築物，剛好與樓上的露台面積相若。他謂從市區搬入火炭，一直以為家居有2至3呎簷蓬，可為屋宇署接受，現在卻好像但凡沒入則，便被指違法，他謂大家都應依足法例辦事，「全世界都要執正」，但如自己個案般，已有專業人士說沒問題，如外界質疑，最好由屋宇署作決，「如話違規會即拆」。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現在政府像已進入後董建華年代般，進入累旋黑洞，「今日聽到曾蔭權說法，好像問題不大，但如果政府民望低，大家傾向不相信呢個政府，就乜都可炒作，只因不信你，不鍾意你，市民可能信葛輝，跟住建制派都好難否決唔去查葛輝事件」。蔡稱這屆政府已踏入晚期階段，民望難作逆轉，未來日子可能只忙於救火、撲火，唯一可做是令民望跌得慢一點，但對作為疑似候選人的唐英年，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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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建死撐  屋署叫拆  曾蔭權跪低

~~~~~~~~~~~~~~~~~~~~~~~~~~~~~~~~~~~~~~~~~~~~~~~~~~~~~~~~

《東方日報》及《太陽報》踢爆曾蔭權半山豪宅僭建，曾蔭權死撐無違規言猶在耳，終在不足四十小時後跪低，決定將僭建物拆去。曾蔭權前日還狡辯指用玻璃圍封露台未必是僭建，但屋宇署視察後，昨稱會向曾蔭權發勸喻信，要求他拆走僭建物，如同確信他已違例。曾蔭權亦認衰，表示會盡快拆走圍封露台的玻璃。議員和學者都批評曾蔭權草率處理僭建物，要求他向公眾道歉。

屋宇署昨晚表示，根據實地視察結果，曾蔭權以公司名義擁有的麥當勞道六十四號碧雲樓單位，以大型玻璃嵌板圍封客廳外廊的工程，需要根據《建築物條例》跟進。該署會按現行政策向曾蔭權發勸喻信，要求他安排清拆玻璃嵌板，或聘請認可人士證明該工程合法。

屋宇署指出，如認可人士未能於一個月內提供充分證明，該署便會發清拆令，要求業主六十日內清拆圍封的玻璃。而曾蔭權委任的認可人士已聯絡屋宇署，該署會與有關認可人士跟進。

曾蔭權亦於屋宇署回應事件後十八分鐘發表聲明：「為消除一切疑慮，我已委託專業認可人士，根據屋宇署勸喻，安排盡快清拆現有玻璃嵌板，並跟進如何根據法例要求重建合乎標準的客廳外廊。」

日前輕率言論證不諳法律

屋宇署又反駁曾蔭權指該署○六年時沒有要求他清拆圍封露台的玻璃，便以為沒有問題的說法，指碧雲樓屬大型清拆外牆僭建物的目標樓宇之一，當時該署基於行動範圍，並無檢視玻璃圍封工程。

屋宇署表示，基於上述情況，在該次行動中對所有業主發出的清拆令亦只針對外牆伸建物，因此只要求曾蔭權拆除外牆及露台欄杆附建的一個金屬架，以及浴室外牆附建的搭建物。

本身是建築師的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劉秀成說，但凡沒有向屋宇署入則的建築物都是違規，直指曾蔭權日前言論，證明他不熟悉法例。劉秀成訓斥曾蔭權：「根本拆係應該要做，佢都應該問其他政府人員，無理由咁快出嚟撐」，他要求曾蔭權吸取今次事件教訓。
劉秀成續稱，發展事務委員會月底會先開會討論新界丁屋僭建問題，他希望稍後可集中討論如何處理市區僭建物。

屋署輕手護主恐削公信力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曾蔭權處理僭建風波的手法難以令人信服，特別是他未找專業意見，已經草率對外宣稱圍封露台未必違法，令人質疑他未有尊重法例。立法會議員李永達亦指，以往不少相關個案，屋宇署都會發出警告信或清拆令，今次曾蔭權收到的只是勸喻信，令人覺得當局對曾蔭權輕手，他會向屋宇署跟進。
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立功批評，曾蔭權早於○六年已經收過屋宇署清拆冷氣機架的指令，以至環境局副局長潘潔又被揭有僭建物，他都未曾意會或有違規，凸顯他的政治敏感度不足。
宋立功又說，曾蔭權前日仍死撐未必要拆，是次政治危機較慳電膽事件更嚴重，隨時累死屋宇署，削弱其公信力。
碧雲樓有不少單位也將露台圍封起來裝上玻璃，但據悉有部分業主是入則申請獲批改建，並不是人人都如曾蔭權般屬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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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 | 2011-06-03

A13| 香港新聞| 一視同仁

范太：特首拆僭建顯公正

~~~~~~~~~~~~~~~~~~~~~~~~~~~~~~~~~~~~~~~~~~~~~~~~~~~~~~~~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行政長官曾蔭權持有的麥當奴道碧雲樓單位，以玻璃嵌板圍封的露台，被屋宇署發信要求清拆。曾蔭權昨早到教堂祈禱時，並無回應會否就單位懷疑違規向公眾道歉。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指，特首在物業僭建事件中雖然有錯，但可以理解，事件正正反映政府部門執法公正。

僭建雖有錯 但可以理解

范徐麗泰昨午出席公開場合時回應稱，「一個要處理咁多人(特首)，佢間屋又冇住咁多年」，因此特首雖有做錯之處，但可以理解。她又認為，事件正好反映政府部門執法公正，不懼怕「頂頭老細，甚至職位更高的人」，而市民亦對位高權重的人有好高要求。她又指，很多議員和官員的物業都有僭建，如果特首知法犯法，議員亦是知法犯法。
另外，行政長官曾蔭權已經決定，清拆麥當奴道碧雲樓單位露台加建的玻璃嵌板。不過，由於屋宇署發信要求清拆工程，要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亦要同大廈的管業處和租客商討，暫時未能動工。據悉由於清拆工程或須入則，料不會在這兩天展開。

清拆須入則暫 未能動工

曾蔭權昨日朝早到教堂祈禱時，無回應會否就單位懷疑違規向公眾道歉。特首辦亦拒絕回應，曾蔭權須拆卸的物業部分是否僭建，亦沒有回應特首會否就事件向公眾道歉。
其實，碧雲樓約一半單位的露台被圍封，有業主承認單位內有小型僭建物，因事件而感到好擔心；亦有街坊表示，兩年前因加建簷篷而接獲屋宇署清拆令，但她已立即清拆，認為特首也應立即清拆懷疑僭建物。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將在本月20日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市區僭建問題。委員會主席劉秀成估計，違規改建露台數量眾多，建議當局先從宣傳入手，呼籲業主自行委託專業人士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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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2011-06-03
A02| 要聞| 頭條| By 明報記者

屋宇署長露台改建自稱豁免 「沒損結構毋須入則」專家質疑違規

~~~~~~~~~~~~~~~~~~~~~~~~~~~~~~~~~~~~~~~~~~~~~~~~~~~~~~~~~
偵查報道

打擊僭建的最高執法者、屋宇署長區載佳亦捲入僭建爭議。本報偵查發現，區載佳位於港島大坑豪園的單位，200方呎露台已被活趟式玻璃窗圍封，但在屋宇署並無入則改建紀錄。區載佳回應本報表示，經自己判斷後，因玻璃窗不算太重，就算圍封露台後結構也沒影響，故屬於豁免工程，毋須入則。但他強調屋宇署昨晚已派員視察，以確認有否違法。

但多名專業人士及學者均質疑，署長做法有欠審慎；有資深測量師認為，若不符合核准建築圖則，墜窗傷人會沒有保險賠。明報記者
此外，本報記者翻查豪園大廈公契，清楚列明任何住戶不能改動其持有單位的外觀。
區載佳居於大坑豪園一個約3300呎單位，他與妻子於1991年以330萬元購入自住。屋苑約有250個單位，按1960年代當時政府批出的核准建築圖則，單位各有一個約200呎的露台（Balcony），外牆為一幅約1.1米高的矮牆，沒趟窗圍封。

屋苑另有單位主動申請改則

區載佳昨晚答覆本報記者查詢說，91年購入單位時，露台已被圍封，而他判斷這趟窗屬「豁免工程」，雖然法例列明任何樓宇的加建及改建都須向屋宇署提交圖則審批，但若建築物內的改動不涉及結構，則屬豁免工程。區稱自己住宅加設趟窗圍封露台，算是建築物內的改動。
對於廣大市民現有舊樓的露台，是否一樣可以自行判斷圍封？區稱若有懷疑，應先諮詢專業人士。另本報翻查屋宇署紀錄，發現該屋苑有一個單位曾主動向屋宇署遞交修訂圖則，並獲批准，成功把露台改建，由落地玻璃圍封，但區署長的單位則從末有入則申請改建。區指不了解該單位情，兩者也未必能直接比較。

即晚派員視察允調查後交代結果

區載佳表示，屋宇署一向一視同仁，跟進每個懷疑個案，故該署人員已到其單位視察，如果發現有違例，會依法採取行動。「深信他們會作出專業的評估及公正地跟進這個案，我會在調查工作完成後向市民交代結果。」
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副主席龔瑞麟說，加建玻璃窗圍封露台，是否須「入則」實屬於灰色地帶，但他建議市民就算遇上灰色地帶，都應該入則，因為若不符合核准建築圖則的單位發生跌窗意外，「保險公司不會賠償」。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表示，雖然法例上的確列明，沒有涉及結構的建築物內工程可以豁免入則，但多大的窗戶加建工程才算豁免，卻沒有清晰客觀準則。現時區署長這個說法，等於把自己變成一個先例，之後所有人都可以不入圖則申請審批，便以窗戶圍封露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建造工程系系主任陳子明，昨審視本報記者提供豪園的圖則及現場照片後稱，圖則上的「Balcony（露台）」，一般是不得密封的，圖則亦顯示露台外圍應為一幅非密封的矮牆。故若有關單位未有向屋宇署入則，便自行以趟窗密封露台，他和結構工程師蘇耀坤均認為，有關改建很可能違規，情與特首碧雲樓的情類似。

學者：不應自己說應出示文件

陳子明不認同屋宇署長的解釋，因為究竟是屬豁免還是非豁免工程，不能單靠署長自己說，署長應出示文件，向外間證明工程確獲當局豁免，屋宇署日後亦應清楚交代全港哪些地點、哪種露台改建，可獲豁免入則。陳子明和蘇耀坤均認為，業主欲密封露台前最好先入則，因若露台加建的玻璃窗質素不好，或者安裝不妥，可能對途人構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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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早報 | 2011-06-04
CITY1| CITY
Structures crackdown official under fire
~~~~~~~~~~~~~~~~~~~~~~~~~~~~~~~~~~~~~~~~~~~~~~~~~~~~~~~~
Buildings Department director caught in row over sliding windows on a balcony at his home

The top official with the job of cracking down on illegal structures on buildings is embroiled in a row over possible conflict of interest after approving the sliding windows on a balcony at his home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formal procedure.
The controversy continued yesterday despite an emergency inspection by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and a ruling that the structure at the Tai Hang flat of its director, Au Choi-kai, is safe and lawful.
The department said: “When the director bought the premises in 1991, the sliding glass windows had already been installed on the balcony.  The director at that time made a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that the work was exempted from formal approval and was not illegal.”
Au was a chief buildings surveyor when he bought the flat.  He became director of buildings in 2008.
Earlier in the day he issued a statement in which he maintained that he believed the windows were safe and there was no need for him to seek formal approval from the department.
At Fontana Gardens, an upmarket estate where Au lives, sliding windows have been installed on the balconies of many apartments.  It is not known if all are lawful.
Au is the latest top government official - including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 - accused of having illegal extensions at their properties,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in the middle of a crackdown to remove unauthorised structures.
Civic Party legislator and barrister Alan Leong Kah-kit said Au should have hired an independent surveyor to check the work.  “He wears two hats. It is like he is the judge and he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fendant.”
Democratic Party lawmaker Lee Wing-tat said the director owed the public an explanation as to why he did not hire a third party to double-check the balcony.  “There is an obvious cas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here.  He did not do any checking before but then ruled on his own that it was not illegal,” Lee sai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urveyors president Wong Bay said tha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liding glass windows on balconies were commonly allowed and not considered illegal.
Legislator Professor Patrick Lau Sau-shing, an architect, urged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hose structures that could pose a clear danger to the public should be cleared immediately.  But those less dangerous perhaps can be dealt with at a later stage.
“I am not saying that the illegal structure problem can be ignored, but it is a complicated issue and it takes time to re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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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1-06-04
A08| 港聞

署長露台加建下屬證「合法」　屋宇署準則受質疑

~~~~~~~~~~~~~~~~~~~~~~~~~~~~~~~~~~~~~~~~~~~~~~~~~~~~~~~~~~
【本報訊】僭建風暴席捲整個特區政府，負責執法處理僭建物的屋宇署署長區載佳，也被指寓所露台加裝了活動趟窗，未有入則申請涉嫌僭建。區載佳表示他曾進行專業評估，認為工程屬於豁免範圍毋須入則，屋宇署派人視察後也力撐署長合法。不過，多名立法會議員質疑該署「自己人查自己人」，認為署方公佈的僭建準則是為署長「度身訂做」。

記者：黃偉駿

區載佳位於大坑豪園的寓所，91年買入，前業主在他買入前，已在露台加裝了活動趟窗，但事前沒有入則。本身是建築測量師的區，買入單位時曾自行對露台的改動進行專業評估，認為屬於豁免審批工程，於是沒有另外找人再作評估。
不過，區的露台改動曝光後，屋宇署已經應區的要求，即時派人到其單位進行專業評估，至昨日傍晚發出聲明，證實露台的改動屬豁免審批工程，完全符合《建築物條例》。區隨即發表聲明，重申署方對所有個案一視同仁，又提醒市民今年1月1日實施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後，如果業主在已經計算豁免樓面面積的露台加建趟窗，便需要尋求註冊承建商或專業人士進行工程。

事後詮釋加裝條件

區載佳又詮釋在露台（不計環保露台）合法加裝窗戶的條件，包括不能影響建築物結構、窗戶可以打開不影響通風、及加窗後確保天然照明與通風。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認為，區載佳在署方確認露台沒有僭建前聲稱改動符合《建築物條例》，對前來檢查的署方人員構成壓力，影響公正性；又指區所提到的合法加窗條件，李從來沒聽過，質疑是為署長「度身訂做」，「咁樣好危險，市民個個以為咁樣加窗就合法」。他批評署方「自己人查自己人」，會令人以為署長有特權，要求政府應該委託建築師學會、工程師學會及測量師學會的代表，再為區的露台進行獨立評估。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立法會議員劉秀成認為，區載佳作為屋宇署署長，理應避嫌入則申請改建，遵照法例精神，又指專業人士平日向該署入則，往往也遭諸多留難，「但係署長話豁免就豁免」。

專業人士意見不一

結構工程師蘇耀坤認為，區載佳在露台加窗會增加建築物負重，又質疑區的露台當年是否已獲豁免計算樓面面積。另一結構工程師黃澤恩則指，區的露台屬非常輕微改動，入則「連當區風力、室內撞擊力都唔使計」。他認同有關改動可獲豁免，「因為冇打爛圍欄，而且隻窗係一呎闊、兩呎高，唔係玻璃幕牆」。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主席何鉅業指，區所列的豁免條件，業界一般都很清楚，「絕對唔係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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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報 | 2011-06-04
A03| 港聞| 各方砲轟

憂立下壞先例 議員促由專家檢查

~~~~~~~~~~~~~~~~~~~~~~~~~~~~~~~~~~~~~~~~~~~~~~~~~~~~~~~~~~
僭建風暴持續蔓延，負責把關的屋宇署署長區載佳亦被波及，其所住單位露台安裝了活趟式玻璃窗圍封，被質疑屬違規僭建。

屋宇署人員曾到場視察，認為露台的趟窗，屬於豁免審批工程，亦無影響樓宇結構。不過，有議員認為區載佳在事件中明顯有角色和利益衝突，亦有指摘這等於立下先例，市民可以毋須入則便可用窗戶圍封露台。
最新被捲入僭建風波的區載佳，其位於港島大坑豪園約3,300呎單位，200平方呎的露台，原有的矮牆上加裝了活趟式玻璃窗圍封，但屋宇署就沒有他入則記錄。區載佳本身為測量師，但不屬於認可人士。
立法會議員李永達認為，區載佳在未經第三者驗證之下，便判斷自己住所露台加建屬於豁免工程，明顯存在利益及角色衝突，「屋宇署如果派人去拆，其他一般市民在露台所謂涉嫌違規的玻璃加建物，個個都搵署長呢個藉口做，屋宇署執法就遇到更大困難，屋宇署長呢個做法係非常之錯」。

專家指應避嫌

議員梁家傑亦批評區載佳的做法，認為應由獲得授權的專業人士，檢視單位，才能令公眾信服。議員劉秀成更認為等於立下先例，市民可以毋須入則便可用窗戶圍封露台：「我家唔係質疑隻窗係咪會影響結構，係整個做法有疑問，因為佢係署長，署長代表屋宇署，有屋宇署職責，佢係能判斷到香港樓宇係咪安全，係咪起得，佢係有咁責任，呢方面佢覺得咁樣係可以，即全港市民都可以咁樣做，呢個係個很大決定。」
另外，專業教育學院建造工程系系主任陳子明認為，區載佳不應以個人判斷有關工程是否可豁免審批，又指區的職位敏感，加上僭建個案近日備受關注，應該避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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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 2011-06-09
A16| 港聞

全獲豁免《建築物條例》監管　政府建築物奉旨僭建

~~~~~~~~~~~~~~~~~~~~~~~~~~~~~~~~~~~~~~~~~~~~~~~~~~~~~~~~~
【本報訊】僭建個案越揭越多，但部份懷疑僭建物原來「正牌」。有市民投訴部份政府建築物內有疑似僭建物，但政府指所有政府建築物都豁免於《建築物條例》監管，所以「不存在」僭建問題。立法會議員李永達炮轟條例過時，變相「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對飽受僭建物困擾的小業主不公道。記者：黃偉駿

本報早前接獲市民投訴，指大坑畢拉山道111號高級公務員宿舍，懷疑有多處僭建。記者實地視察，發現部份單位的露台封窗，情況跟特首曾蔭權與屋宇署署長區載佳的寓所露台相似。部份大廈的平台，更有人建了有蓋搭建物。不過，發展局接受查詢時，指高級公務員宿舍屬政府建築物，豁免於《建築物條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隨後補充，宿舍業權全屬政府。
旺角警署同樣有疑似僭建。警署面向彌敦道一方，一樓平台有三座以鐵皮搭成的建築物，部份鐵皮已經生銹。不過，警方接受查詢時，同樣搬出政府建築物不受《建築物條例》規管作為「擋箭牌」，又聲稱有關的建築物的質量與安全水平，不低於《建築物條例》基本要求。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批評法例過時，令人覺得政府雙重標準，「市民會覺得唔好受，以為官員宿舍就有特權亂，感覺唔公道」。他認為須修例同時規管政府建築物。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劉秀成指出，外國的建築物條例一般是同時規管私人與政府建築物的結構安全，本港須盡快修例。

時代不同應一視同仁

結構工程師蘇耀坤表示，過往政府建築物豁免於《建築物條例》規管，是基於安全考慮，以免一些軍事建築的內部結構圖則外洩，但時代不同，應考慮將一些公眾能進入的政府建築物納入《建築物條例》的規管範圍，一視同仁。
城中名人、高官相繼被揭寓所僭建後，陸續收到屋宇署要求清拆。行政會議成員梁智鴻位於山頂加列山道8號的獨立屋寓所早前被踢爆天台有一僭建玻璃屋，梁最初推搪當年建築師負責興建，不回應是否知情。屋宇署昨日證實該玻璃屋屬僭建，但沒有即時危險，已發出勸喻信要求清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位於屯門茵翠豪庭的寓所平台玻璃小屋也證實僭建，王答允清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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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 | 2011-06-09
A28| 港聞| By吳美君

林太：補價免拆僭建不可行　絕無特赦 市區與新界一視同仁

~~~~~~~~~~~~~~~~~~~~~~~~~~~~~~~~~~~~~~~~~~~~~~~~~~~~~~~~~~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強調，政府處理僭建問題，絕不會特赦，又指坊間建議，以補地價或地租形式，豁免拆除僭建是不可行；並重申政府處理市區及新界僭建物的執法精神，一視同仁，會實事求是，按緩急輕重，分類處理。

安全為先 不可違反法治

月來特首曾蔭權及多名問責官員，以至多名立法會議員均捲入僭建風波，林鄭月娥昨出席立法會會議回應口頭質詢時，強調政府處理僭建問題，絕無特赦此事，「不可以考慮，想也不能想，因這違反香港的法治精神」，又指把「特赦」一事，與三、四十年前的廉政風暴比較，是匪夷所思。
她強調，政府按緩急先後，內部指引處理僭建，以確保樓宇安全為先，亦不會違背《建築物條例》的立法精神。

對自行清拆業主 不公平

對於有建議指，向政府補地價或繳交地租，以豁免拆除僭建物。林鄭月娥指，有關建議「既不可行，亦不合理」。她解釋，任何建築工程不符合《建築物條例》規定進行，均屬違法，不可能因任何行政措施而變成合法。
她又指，有財政能力的業主，可付錢保留僭建物，但對沒有財政能力的業主、以及收到勸喻信後，已自行清拆僭建物的業主不公平。
現時部分不影響樓宇安全的構築物，例如冷氣機支架、晾衣架、小型簷篷，已納入檢核計劃，豁免清拆。林鄭月娥指出，同意將檢核計劃引伸至廣告招牌，因要小商戶將廣告招牌拆掉再入則，影響太大。
建築界立法會議員劉秀成指，政府當局如何教育公眾，分辨甚麼是違規建築。民主黨李永達則指，當局應首先教育行政長官及問責官員，以免高官錯誤言論誤導公眾。

「要入新界清點 不容易」

李永達又質疑，過去10年，當局在市區清拆40萬個僭建物，但是對於新界僭建物，卻沒有清拆時間表，令人感覺新界有權力，政府在此問題上畏首畏尾。
林鄭月娥重申，政府對市區僭建及新界村屋的執法精神，一視同仁，政府對現存違例的村屋，均會處理，但新界村屋的規管與市區始終不同，並指「要入新界清點（僭建物），不是容易」。
發展局下周一（13日），將與鄉議局商討新界村屋僭建物問題；20日及28日會到立法會，分別就市區及新界僭建物問題，進行詳細交代。
林鄭月娥並指出，為了增加公眾對政府處理僭建的信心，於本月20日的會議，將會交代執法的內部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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